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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創過氧化氫工廠在中國吉林破土動工贏創過氧化氫工廠在中國吉林破土動工贏創過氧化氫工廠在中國吉林破土動工贏創過氧化氫工廠在中國吉林破土動工     

 

� 總投資額達數億歐元 

� 過氧化氫年產量將提高 40% 

� 使用過氧化氫作為環保型氧化劑在化工行業日益流行 

 

贏創工業集團於 2012年 4月 21日在中國吉林舉行過氧化氫工廠奠基儀式。  

 

該工廠計劃於 2013年第四季度投產，屆時年產量將達 230,000 噸，這將使贏創

全球的過氧化氫（H2O2）生產能力在目前 600,000噸的基礎上提高 40%。  

 

贏創工業集團近期成立了贏創特種化學（吉林）有限公司（ESCJ），負責運營該工

廠。贏創將通過管道直接為吉神化工有限公司運營的環氧丙烷工廠供應 H2O2。  

雙方已簽署了長期供應合同。吉神將採用過氧化氫直接氧化工藝來生產環氧丙烷

（即 HPPO工藝）。環氧丙烷主要用於生產聚氨酯中間體，而聚氨酯則用於生產汽

車座椅和家具等內飾品。 HPPO工藝是贏創與蒂森克虜伯伍德有限公司共同開發

的生產工藝。  

   
贏創高級中間體業務部負責人楊帆表示，“該投資項目，成功地展示了贏創如何開

發創新技術，從而為過氧化氫贏得新的銷售市場。此項舉措也是我們增長戰略的一

部分，暨通過在亞洲進行有針對性的投資項目，來實現在該區域的增長。” 

 

在中國成立的 HPPO工廠是贏創-伍德工藝在全球實施的第二例。全球範圍內第一

個大規模 HPPO工廠是由贏創，蒂森克虜伯伍德和一家韓國化工公司（許可獲得方）

於 2008年在韓國蔚山共同成立。  

 

過氧化氫之前主要用做紡織業和紙漿業的漂白劑。新型 HPPO工藝使這種環保型的

氧化劑得以用於環氧丙烷的直接合成。 HPPO工藝的優勢在於以較少的投資，獲

得更高的生產效率，同時也是一種非常環保的生產工藝。  

 
 

公司資訊公司資訊公司資訊公司資訊    

贏創是一家來自德國的創新型工業集團，我們的核心業務——特種化工在全球處於領先地

位。我們將業務與全球大趨勢相結合， 即资健康、營養，源效率、和全球化。提升業務盈

利、保持企業價值的持續增長是贏創的核心戰略。贏創的發展得益於其創新實力和一體化

技術平台。贏創的業務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家。在2011財年，贏創的33, 000餘名員工創造

了145億歐元的銷售額和營業利潤（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達28 億歐元。  
 

贏創工業集團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在大中華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生產特

種化工產品，並早在此之前就在這一地區有了廣泛的業務活動。贏創視大中華區為推動全

球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並為實現業務在大中華區持續增長而不斷努力。 2011年，贏

創大中華區約有3,500名員工，總銷售額超過12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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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截至目前，在本新聞稿中提及或任何關係到未來的前瞻性聲明中所做出的預測或期望，可能
會包含某些已知或未知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隨著公司經營環境的改變，實際發展結果可能
會與預期不盡相同。贏創工業集團不會為此新聞稿中所作的任何預測、期望或聲明承擔更新
的義務。    


